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明白纸
1、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七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配备种子检验员。种子检验员应当具有中专以上有关专业学历，具备相应的种子检验技术能力和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种子检验机构的考核、监管、技术指导等工作。农业农村部负责制定种子检验机构考核相关标准，监督、指导考核工作。具体工作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担。 
2、 受理条件 
1.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具有与其从事检验活动相适应的检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3.具有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固定工作场所，工作环境满足检验要求； 
[bookmark: _GoBack]4.具备与申请检验活动相匹配的检验设备设施；  
5.具有有效运行且保证其检验活动独立、公正、科学、诚信的管理体系；  
6.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者标准、技术规范规定的特殊要求。 
三、申请材料 
1.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考核申请书； 
2.满足检验能力所需办公场所与仪器设备说明材料； 
3.检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数量与基本情况说明材料；
4.检验项目范围说明； 
5.管理体制文件，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 
6.检验报告；承担草种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